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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規概要 

專技普考 不動產經紀人 
高分題解 

 來勝證照考試中心 台北市開封街一段2號7樓 (02)2311-5586 www.get.com.tw 

 
一、擬將公寓大廈之共同部分作為約定專用部分時，其程序應如何為之？又有關約定專用部分，有何限制？試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定，分別說明之。（25分） 
答：(一)將公寓大廈之共用部分作為約定專用部分之程序：應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且其決議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三分
之二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合計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以出席人數四分之三以上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占出席人數區

分所有權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行之。 
(二)下列各項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 

1.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 
2.連通數個專有部分之走廊或樓梯，及其通往室外之通路或門廳，社區內各巷道、防火巷弄。 
3.公寓大廈基礎、主要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及屋頂之構造。 
4.約定專用有違法令使用限制之規定者。 
5.其他有固定使用方法，並屬區分所有權人生活利用上不可或缺之共用部分。 

 
二、試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之規定，彙整說明其關於不動產說明書之規範內容。（25分） 
答：不動產說明書之規範內容如下： 

(一)不動產說明書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 
(二)經紀人員在執行業務過程中，應以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解說。前項說明書於提供解說前，應經委
託人簽章。 

(三)雙方當事人簽訂租賃或買賣契約書時，經紀人應將不動產說明書交付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並由相對人在不動產
說明書上簽章。前項不動產說明書視為租賃或買賣契約書之一部分。 

 
三、何謂消費爭議？消費爭議之處理方式有那幾種？試依消費者保護法說明之。（25分） 
答：(一)消費爭議之意義：消費爭議指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間因商品或服務所生之爭議。 

(二)消費爭議之處理方式如下： 
1.申訴：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生消費爭議時，消費者得向企業經營者、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費者服
務中心或其分中心申訴。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之申訴，應於申訴之日起十五日內妥適處理之。消費者依前項申

訴，未獲妥適處理，得向直轄市、縣（市）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 
2.調解：消費者於申訴未能獲得妥適處理時，得向直轄市、縣（市）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調解成立者應
作成調解書。 

3.消費訴訟：消費者提出申訴及調解後，仍未能獲得妥適處理，得依法提起消費訴訟；或消費者未經申訴或調解，
逕行提起消費訴訟。 

 
四、試述不動產經紀人與經紀營業員之執業資格為何？（25分） 
答：(一)不動產經紀人之執業資格 

1.中華民國國民經不動產經紀人考試及格並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領有不動產經紀人證書者，得充不動產經紀
人。 

2.經不動產經紀人考試及格者，應具備一年以上經紀營業員經驗，始得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請領經紀人證書。 
3.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有效期限為四年，期滿時，經紀人應檢附其於四年內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構、團體完成專
業訓練三十個小時以上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換證。 

(二)不動產經紀營業員之執業資格： 
1.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機構、團體舉辦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訓練合格或不動產經紀人考試及格，並向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之機構、團體登錄及領有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證明者，得充任不動產經紀營業員。 

2.前項經紀營業員訓練不得少於三十個小時，其證明有效期限為四年，期滿時，經紀營業員應檢附完成訓練二十個
小時以上之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團體重新辦理登錄。 


